
附件
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根据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国家统计局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统计监测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工作规则适用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工作。

第二章  机构和职责

第三条  国家统计局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统计监测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监测领导小组）在湖北省统计局设立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以下简称监测办公室），由湖北省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任主任，国家统计局设管司、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统计局负责同志任副主任，国家统计局设管司、11省市统计局统计监测工作有关处室负责同志为成员。

第四条  监测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名单根据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自动调整。

第五条  监测办公室的主要职责: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监测领导小组工作要求，统一组织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工作。

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会议制度、联络员制度、数据报送审核制度、数据共享和信息发布制度等工作机制，研究制定监测办公室年度任务清单，开展监测工作总结，加强与其他区域监测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严格执行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制度。组织11省市统计局及时、准确完成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季报和年报任务。加强数据审核，确保监测数据质量。根据工作要求，研究提出修改完善统计监测制度的建议。

深化统计监测成果运用。根据长江经济带全域和11省市主要统计数据，按季度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情况开展统计监测分析，撰写监测报告。

组织开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专题分析研究。聚焦各省市党委政府关心的问题，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组织11省市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专题分析研究。

建好用好长江经济带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组织好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系统建设和信息维护更新工作。共享的内容为长江经济带全域及11省市工作动态、政策规划、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及监测报告资料。共享平台数据按频率分为进度数据、年度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制度方法调整及各地实际，对共享平台相关内容进行优化。

组织编印统计监测产品。按季度编印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季度手册，按年度编印统计分析研究成果汇编，组织好长江经济带统计年鉴编辑、审核、出版工作，及时提供给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
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数监测评价。优化指数编制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指数进行深化研究。条件成熟时，及时向社会公布指数评价成果。

第六条  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湖北省统计局负责牵头组织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工作。

11省市统计局负责按照监测制度和年度任务清单等分工，向监测办公室及时提供相关统计监测数据、分析和监测成果，配合监测办公室做好监测分析、课题研究、资料编辑、会议承办等工作，并就加强和改进监测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国家统计局设管司负责指导确定年度统计监测任务，组织优化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修订统计监测制度，审核上报统计监测分析、区域发展指数等重要监测成果，协调监测办公室与监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沟通对接。
第三章  工作机制

第七条  会议制度。监测办公室根据需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1次工作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会议由主任支持或由主任委托副主任主持。参会单位范围原则上为国家统计局设管司及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统计局，可根据需要邀请相关单位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监测领导小组工作要求，包括：

（一）总结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工作；

（二）研究完善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制度；

（三）研究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数据质量的措施；

（四）开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工作业务培训；

（五）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布置相关工作；

（六）研究分析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其他重要事项。

第八条  联络员制度。11省市统计局要分别确定一名处级人员任联络员，联络员负责及时做好本单位开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相关工作的沟通联系。联络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应报监测办公室备案。

第九条  数据报送审核制度。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统计局通过长江经济带资源共享平台，向监测办公室报送本省市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司级单位根据制度要求，向监测办公室通过内网邮箱提供长江经济带全域相关统计数据。11省市统计局要落实数据质量责任制，负责本省市统计数据的质量审核。监测办公室对各地报送数据进行进一步审核，发现数据填报不全或者有疑问的，将要求各省市重报或补充上报数据填报说明，并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11省市统计局应按长江经济带统计监测制度要求抓好落实，明确专人负责数据报送工作，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季度、年度统计监测数据，确保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数据质量。

第十条  数据共享和信息发布制度。数据共享内容为11省市提供的统计监测数据、统计监测分析及研究成果。长江经济带季报和年报数据、制度方法以及各省市统计月报、经济运行情况、统计分析、工作信息均可通过长江经济带资源共享平台发布。11省市统计局负责做好长江经济带资源共享平台中本单位信息采编、内容更新工作，负责发布本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工作信息及监测资料。11省市统计局可根据需要使用共享信息，获取的信息不得提供给第三方，也不得用于商业目的。数据共享和信息发布应严格遵守保密工作有关规定，信息发布按照“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的基本要求，严格信息审核，做好保密审查工作，保管好共享平台账号及密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工作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工作规则由监测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附

长江经济带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谢高波  湖北省统计局局长

副主任：李  睿  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副司长

汤汇浩  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

马  俊  江苏省统计局副局长

褚英国  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

陶宗华  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

康冬明  江西省统计局副局长

汪  军  湖北省统计局调查监测中心主任

李跃辉  湖南省统计局副局长

陈融焰  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

杨治刚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

邓  曼  贵州省统计局副局长

魏树平  云南省统计局副局长

成  员：侯立本  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高质量发展

统计监测评价处处长

王  静  上海市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

高  斌  江苏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

黄洪琳  浙江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

赵德军  安徽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

杨建萍  江西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

黄  辉  湖北省统计局调查监测中心副主任

伍春阳  湖南省统计局综合统计与经济研究室主任

何相莹  重庆市统计局综合统计信息处处长

蒋小波  四川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

吴  江  贵州省统计局新经济统计处处长

张  莉  云南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



